
4.1.2 场地应无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

爆危险源的威胁，无电磁辐射、含氡土壤等危害。 

 

【条文说明扩展】 

《防洪标准》GB50201-2014 规定： 

3.0.2 各类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应根据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对防洪安全的要

求，统筹协调局部与整体、近期与长远及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关系，通过综合分析论

证确定。有条件时，宜进行不同防洪标准所可能减免的洪灾经济损失与所需的防洪费用的对

比分析。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50805-2012 规定： 

1.0.3 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应以所在江河防洪规划、区域防洪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城

市防洪规划为依据，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综合治理。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GB50413-2007 规定： 

1.0.3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贯彻“预防为主，防、抗、避、救相结合”的方针，根据城市

的抗震防灾需要，以人为本，平灾结合、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筹规划。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规定了电磁环境中控制公众暴露的电场、磁场、

电磁场（1Hz~300GHz）的场量限值、评价方法和相关设施（设备）的豁免范围。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10 规定： 

4.1.1 新建、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前，应进行建筑工程所在城市区域土壤中氡浓度

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调查，并提交相应的调查报告。未进行区域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

析出率测定的，应进行建筑场地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氡析出率测定，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 

场地土壤曾经受到过污染或存在有毒有害物质（例如，曾经是《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

设标准》GB50137 规定的二、三类工业用地），应采取有效措施全面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

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设计评价查阅项目区位图、场地地形图。涉及地质灾害多发区或严重的地段，应提供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应包含场地稳定性及场地工程建设适应性评定内容）；可能涉及污

染源、电磁辐射、含氡土壤危害的，应提供相关检测报告或论证报告。核查相关污染源、危

险源的防护距离或治理措施的合理性。核查项目防洪工程设计是否满足所在地防洪标准要求。

核查项目是否符合城市抗震防灾的有关要求。 

运行评价在设计评价方法之外还应现场核查应对措施的落实情况及其有效性。 

 


